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险卷-中国金融法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保险卷-中国金融法典>>

13位ISBN编号：9787802262874

10位ISBN编号：7802262879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险卷-中国金融法典>>

内容概要

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关系到全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独特的地位和固有的特点使其专业性较强，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也瞬息万变，因此金融法律有着庞杂的
法律系统与不断变化的法律规定，给使用和研究金融法律的读者带来许多不便。
    为了适应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需要，促进金融业的规范发展，方便国内外人士更及时、全面、准
确地了解我国金融业的法律规定，我社在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作出版的《中国金融法律》（活页版）的基础上，最新推
出了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纂的大型金融类法律法规汇编——《中国金融法典》，共分为银行卷、证
券卷和保险卷三卷。
　　金融法典的每一卷都收录了与行业有关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
每一大类下最多有三级分类，基本上按照法律文件的重要程度、效力层级以及颁布时间顺序排列。
为了方便读者快速查找到需要的法规资料，对于数量最为庞大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还专门按发
文机关和发文时间编排了文号索引，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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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号索引一、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10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节录
）（1999年3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1992年11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录
）（2006年6月29日）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06年6月15日）　　保险许可证
管理办法（2007年6月22日）　　关于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的通知（2004年7月7日）　　关于印发已取
消行政审批项目后续管理措施的通知（2004年7月1日）　　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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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的决定
》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保险合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财产
保险合同　　第三节　人身保险合同　　第三章　保险公司　　第四章　保险经营规则　　第五章　
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第六章　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
监督管理，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
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
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保险活动，适用本法。
　　第四条　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原则。
　　第五条　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六条　经营商业保险业务，必须是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公司。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商业保险业务。
　　第七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境内保险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
　　第八条　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九条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保险合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条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
义务关系的协议。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第十一条　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
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
　　第十二条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第十三条　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　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
立。
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
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协议形式订立保险合同。
　　第十四条　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
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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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关系到全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独特的地位和固有的特点使其专业性较强，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也瞬息万变，因此金融法律有着庞杂的
法律系统与不断变化的法律规定，给使用和研究金融法律的读者带来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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